
江苏省地方标准《家庭药师居家药学服务规
范》（报批搞）编制说明

一、目的意义

2018 年 4 月，国家卫生健康委印发《关于做好 2018 年

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工作的通知》指出，鼓励药师、健康管理

师、心理咨询师等加入家庭医生签约团队。2018 年 10 月，

国家卫生健康委出台《关于印发进一步改善医疗服务行动计

划（2018—2020 年）考核指标的通知》明确，将药师的签约

慢病用药指导服务纳入评价指标。2020 年 2 月，由国家卫生

健康委、教育部、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国家医保

局、国家药监局等 6 部委联合发布的《关于印发加强医疗机

构药事管理促进合理用药的意见的通知》（国卫医发〔2020〕

2 号）提出，在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等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中，

积极开展用药咨询、药物治疗管理、重点人群用药监护、家

庭药箱管理、合理用药科普等服务，有条件的地区可探索为

行动不便的老年人、孕产妇、儿童等重点人群开展上门的居

家药学服务。2021 年 11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

新时代老龄工作的意见》明确，要完善老年人健康支撑体系，

提高老年人健康服务和管理水平。同时在新医改的形势下，

国家大力推进慢病用药规范管理，而慢病用药管理的主要内



容为居家药物治疗管理和生活方式干预，因此，从慢病用药

管理的特点和药师的专业定位来看，药师是慢病用药管理的

主要角色，药师提供的居家药学服务在慢病管理中对合理用

药和医疗成本控制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对于社会而言，家庭

药师走进社区、家庭起到防止药品滥用、误用、错用的作用，

减少药物不良反应，协助医生对患者多重用药实施药学监护，

降低患者重复住院率、重复门诊率和急诊率，减轻医师的工

作量，提高医疗的质量，减轻患者医药经济负担。

2018 年中国药师协会、中国健康促进基金会发布《家庭

药师服务标准与路径专家共识》，对家庭药师的定义、资质

要求、服务内容、服务工作规范、服务路径、规范化培训等

作出阐述，以推动我国家庭药师制度全面实施进程，保证患

者用药安全、提高药物治疗效果、减轻患者的疾病费用负担、

提高国民健康水平。2019 年中国药师协会成立居家药学服务

药师分会，2019 年江苏省药学会成立药学服务专委会居家药

学服务学组，近年来中国药师协会每年举办居家药学服务学

术交流研讨会，2020 年家庭药师培训教材《临床药物治疗管

理学》家庭药师版出版。2021 年国家卫健委能力提升和继续

教育中心开始家庭药师规范化专项能力培训项目招生。美国、

英国、加拿大等国家通过以药物治疗管理（MTM）为核心开

展社区居家药学服务，并通过医保支付政策改变来支持社区

药师开展居家药学服务。

近年来，江苏省积极探索建立家庭药师工作制度，在保



障群众安全合理用药、增强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药学服务能力、

提升人民群众获得感和满意度等方面发挥了不可或缺的积

极作用。为打造一支高质量的家庭药师队伍，提升家庭药师

居家药学服务能力，江苏省卫生健康委、财政厅、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厅、医疗保障局等多部门联合先后印发了《江苏

省家庭药师居家药学服务实施方案》《江苏省家庭药师居家

药学服务指南（试行）》。2022 年 11 月，江苏省药师协会

家庭药师分会成立，并举办家庭药师技能提升培训和全国家

庭药师居家药学服务学术研讨会，2023 年江苏省卫健委部署

开展家庭药师进万家活动，联合江苏省人社厅主办江苏省家

庭药师职业技能竞赛，2024 年江苏省卫健委部署常态化开展

家庭药师进万家活动，把“关爱老年用药健康作为活动主题，

进一步推动家庭药师工作常态化开展。

为规范家庭药师居家药学服务，保障家庭药师居家药学

服务质量，提升患者居家合理用药水平，本文件从家庭药师

居家药学服务基本要求、服务过程、质量控制与评价、培训

等方面制定标准化工作规范，为家庭药师居家药学服务工作

及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和医院绩效考评提供依据。

二、任务来源

2023 年 8 月 8 日，江苏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关于下

达 2023 年度江苏省地方标准项目计划的通知》（苏市监标

〔2023〕173 号），扬州大学附属医院等单位为第 178 号标

准《家庭药师居家药学服务规范》（以下简称标准）编制承



担单位。

本项目由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提出并归口，该地方标

准立项时的起草单位：扬州大学附属医院、南京医科大学、

南京鼓楼医院、中国药科大学、徐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苏

北人民医院、苏州市广济医院、扬州市广陵区文峰街道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后考虑起草单位的区域分布、专家特长、标

准涉及相关利益方及主管部门建议，增加以下起草单位：安

徽省质量和标准化研究院、江阴市人民医院、苏州市高新区

社会事业局、常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南通大学附属医院、南

京大学医学院附属苏州医院、盐城市第一人民医院、扬州市

卫健委、高邮市卫健委、仪征市月塘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项目来源明确。

三、编制过程

1．成立起草组：标准立项后，成立标准编制工作小组，

研究制定标准起草工作方案，明确责任分工。

2．形成标准草案：起草小组广泛调研，掌握资料，多

次走访省、市、区卫生主管部门、各级医疗卫生机构和一线

家庭药师、服务对象综合各方意见，对立项报批的标准草案

进行修改，于 2023 年 12 月形成第二版标准草案。

3．形成征求意见稿：2024 年 1 月，组织专家对标准草

案进行论证和研讨，2024 年 2 月，起草小组根据专家意见，

进一步搜集资料，2024 年 3 月，起草小组对各方意见进行汇



总处理，对标准文本进行修改完善，形成标准征求意见稿。

4．形成送审稿：2024 年 4 月，江苏省卫健委药政处发

函征求全省各医疗卫生机构、县市区卫生行政部门标准征求

意见稿意见建议，截止 8 月底，征集到 34 位药学专家、医

院管理者、卫生行政部门管理者、一线家庭药师、高校老师、

研讨会、预审会专家 148 条意见建议，其中采纳 92 条，部

分采纳 48 条，不采纳 8 条。4 月 8 日，召开征求意见稿专家

研讨会，国家卫健委药政司戚畅巡视员参加。5 月 31 日，召

开送审稿专家论证会，对标准文本进行修改完善，形成标准

送审稿。7 月 28 日，江苏省卫生健康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召开

标准送审稿预审会，对标准文本进一步进行修改完善，形成

标准送审稿终稿。

5．形成报批稿：2024 年 10 月 17 日，江苏省市场局标

准化处组织召开地方标准审查会，根据专家审查意见，对标

准文本就行了修改完善。形成标准报批稿终稿。10 月 26 日

-11 月 26 日江苏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网站完成公示，未收到相

关意见建议。

6. 2026 年 1 月 23 日，省卫生健康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召开标准审查会，就指南和地方标准异同专家论证及其他意

见，根据根据专家审查意见，对标准文本就行了修改完善。

形成标准新版报批稿。

四、主要内容



（一）标准编制原则

1．规范性原则。按新版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

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要求，用

标准的语言和格式，对标准内容进行了规范性阐述。

2．适用性原则。文本简洁扼要，具体操作实用易行，

既充分考虑不同服务对象的实际需求，又充分考虑不同地区、

不同级别服务机构业务的差异性。

3．协调性原则。在标准结构、标准条款、标准要求等

方面应与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以及国家标准、行业

标准、地方标准相一致，充分体现标准协调性。

4．前瞻性原则。既考虑江苏省居家药学服务的实际工

作情况，又体现标准的先进性和引导性特点，以相关国家和

省相关政策文件为基础，并参考其他地方省份的有关标准和

参考文献，充分考虑居家药学服务的发展趋势，系统规范药

学服务机构管理、业务流程和服务内容等，形成标准具体服

务内容。

（二）主要技术内容

标准规定了家庭药师居家药学服务的基本要求、服务对

象、服务要求、服务内容，以及服务评价与改进。

标准适用于医疗机构开展家庭药师居家药学服务。其他

机构（如社会药房等）可参照执行。



五、技术指标确定的依据

主要技术内容确定的依据如下：

1．“术语和定义”部分，主要参考了相关政策文件以

及科技文献，给出了“药师”“家庭药师”“居家药学服务”

的术语和定义。

2．“基本要求”部分对提供居家药学服务的机构、人

员、设施设备提出了具体要求。

3．“服务对象”主要根据需求的不同和用药治疗方案

评估结果的不同将服务对象有针对性的进行分类，以便于提

供个性化、针对性的服务。

4．“服务要求”部分对家庭药师以及在提供具体居家

服务过程中的一些特定的、基本的规定。确定的依据来源包

括国家卫健委《医疗机构居家药学服务规范》、《江苏省家

庭药师居家药学服务指南》、中国医院协会《临床药学服务

居家药学服务》团体标准等。

5．“服务内容”部分根据目前国家、省相关政策文件，以

及收集整理的一些科技文件、相关标准（包括国家卫健委《医

疗机构居家药学服务规范》、《江苏省家庭药师居家药学服

务指南（试行）》、中国医院协会《临床药学服务 居家药

学服务》团体标准），对药物治疗、用药咨询与教育、科普

宣传、家庭药箱整理、用药管理档案建立等具体服务事项做

出了具体规定。



6．“服务评价与改进”部分明确了服务评价的对象、

内容和方式，并提出了根据评价建议完善服务、提高服务效

能的要求。

7．资料性“附录 A”为家庭药师培训提出具体培训的对

象、内容、形式，以及对人员、师资、考核给出了参模板。

8．资料性“附录 B”为家庭药师居家药学服务访视表给

出了参模板。

9．资料性“附录 C”为家庭药师药物治疗管理记录表给

出了参模板。

10．资料性“附录 D”为家庭药师患者用药指导单给出

了参模板。

11．资料性“附录 E”为家庭药师家庭药箱整理记录单

给出了参模板。

六、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过程和依据

无。

七、与相关法律法规和国家标准的关系

2021 年江苏省卫健委委托扬州大学附属医院牵头起草

《江苏省家庭药师居家药学服务指南（试行）》，试行过程

中收到相关各方的意见建议，2023 年江苏省卫健委委托扬州大

学附属医院牵头申报江苏省地方标准。地方标准起草遵循了原

指南基本架构和内容，同时按照地方标准的规范要求及原指



南在实施过程中各方的建议做了修改完善，如人员资质做了

进一步细化，增加了投诉处理内容，对原指南中六个表格精

简合并成四个表格，减少家庭药师服务过程中表格记录的时

间。

本标准符合我国相关法律法规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

化法》要求，在满足相关现行有效标准要求基础上研制本标

准，并与相应的国标、行标相协调，根据江苏省实际，进一

步细化拓展。

八、实施推广建议

本标准是由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提出并组织实施，建

议在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的组织下，联合有关起草单位在

全省医疗服务机构开展宣贯，加强宣传，营造氛围，统筹规

划，扎实推进，认真开展该标准的实施应用工作。借助江苏

省药师协会家庭药师分会平台，积极推广各地区开展标准应

用。

对在标准实施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及提出的意见，将进行

深入探讨和研究，做好标准的修订和完善工作，确保以标准

化促进药学服务健康发展取得成效，条件成熟时联合长三角

其他地区制定长三角地区标准。

九、起草单位和起草人员信息及分工

起草单位信息和主要起草人员基本信息及分工概况见

下表。



起草单位 起草人 职务/职称 分工

扬州大学附属医院

黄富宏 主任药师
顶层设计、

组织协调

徐媛 副主任药师
1 范围

3 术语和定义

夏海建 副主任药师

1 范围

3 术语和定义

4 基本要求

孙安修 主任药师
3 术语和定义

4 基本要求

刘红雨 副主任中药师
1 范围

3 术语和定义

韩烨 副研究员
1 范围

3 术语和定义

南京医科大学

李歆 教授
附录A

家庭药师培训措施

魏璟璇 博士研究生
附录 A

家庭药师培训措施

南京鼓楼医院

葛卫红 主任药师
5 服务对象

6 服务要求

张晋萍 主任药师
5 服务对象

6 服务要求

严思敏 副主任药师 7 服务内容

安徽省质量和标准

化研究院
凌俊杰 高级工程师

标准文本规范性、编制

说明

江阴市人民医院 邬丹莲 副主任药师 7 服务内容

中国药科大学

茅宁莹 教授
附录 A

家庭药师培训措施

候韦 硕士研究生
附录 A

家庭药师培训措施

徐州医科大学 吕冬梅 主任药师 8 服务评价与改进



附属医院 韩佳 主管药师 8 服务评价与改进

南通大学附属医院
陈伯华 主任药师

5 服务对象

6 服务要求

贝宇飞 副主任药师 7 服务内容

苏州市广济医院 孙晓鸣 主任药师

A.3人员管理

A.4培训师资

A.5培训考核

盐城市第一人民医

院

张琳琳 主任药师
1 范围

3 术语和定义

吴慧 副主任药师
1 范围

3 术语和定义

苏北人民医院
朱华 主任药师 8 服务评价与改进

顾云霞 副主任药师 8 服务评价与改进

苏州市高新区社会

事业局
王诚 主任药师

A.1培训内容

A.2培训形式

扬州市卫健委

周长发 药政处处长 8 服务评价与改进

尹思佳 科员 8 服务评价与改进

陶学友 药政处副处长 8 服务评价与改进

高邮市卫健委 陈修海 副主任 8 服务评价与改进

南京大学医学院附

属苏州医院
江翊国 主任药师

5 服务对象

6 服务要求

7 服务内容

常州市第一人民医

院

薛晖 主任药师 征求意见及论证

夏宗玲 主任药师 征求意见及论证

钱春艳 主任药师 征求意见及论证

杨彧 副主任药师 征求意见及论证

扬州市仪征市月塘

镇中心卫生院
雷震 院长

1 范围

3 术语和定义

4 基本要求


